
南阳市水利局水利工程招投标活动投诉处理流程图

递交投诉书

行政监督部门 1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查

受理

不符合

投诉条

件不受

理（出

具投诉

不予受

理通知

书）

不属于

本部门

管 辖

的，移

送或转

办

投诉书

内容不

符合规

定，告

知修改

自受理投诉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

（需要检验、检测、鉴定、专家评审的，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内）

作出处理决

定，书面告

知当事人

未按时作出

处理决定

修改完善

合格后

服从处理

决定

不服处理

决定

处理结果在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市水利局

网站进行公示

受理情况在市公

共资源交易中心

网站、市水利局

网站进行公示

申请行政复议或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监督部门相关工作人员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职

责，违规插手交易活动谋取不正当利益，以及有其

他严重违纪违法行为的，可向纪检监察部门反映


